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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研究决定，对公

司个别核心技术人员进行调整，综合考虑吴坚先生的任职履历，以及对公司核心

技术研发的参与情况与业务发展贡献等相关因素，新增认定吴坚先生为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原核心技术人员蒋方丹先生不再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因个人原因

离职）。

●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带来

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正常开展。

一、本次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具体情况：

（一）新增核心技术人员认定情况

公司经研究并综合考虑吴坚先生的任职履历，以及对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的

参与情况与业务发展贡献等相关因素，新增认定吴坚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

员。吴坚先生的简历如下：

吴坚先生，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长期居留权，南京大学凝聚态物理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吴坚先生于2006年至2009年，任香港创辉电脑有

限公司研发经理；于2009年加入公司至今，为公司电池研发技术专家，现任阿特

斯嘉兴研究院院长。

吴坚先生具有15年以上光伏行业研发和管理经验，作为公司电池研发技术

专家，主要负责高效新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技术研究开发。自加入公司以来，开

发并成功导入ESE、MWT、单晶PERC、HJT等多项新产品。在职期间参与多项国

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并主持苏州市级重点产业技术创新项目，入选江苏省博

士集聚计划、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浙江省嘉兴市创新领军人才，

获评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光伏科学技术一等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755,165
股股份，分别为：（1）通过中金阿特斯 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171,171股股份，及（2）通过员工持股平台苏州和锦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583,994股股份。吴坚先生与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均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二）核心技术人员调整情况

蒋方丹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离职后，蒋方丹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公司及董事会对蒋方丹先生对公司核心技术推动和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蒋方丹先生，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长期居留权，清华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系博士、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后。蒋方丹先生于2009年至2011年，任

晶澳（扬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经理；于2011年至2016年，任浙江晶科能

源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于2016年至今，任公司电池研发高级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方丹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中金阿特斯1号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360,360股股份。蒋

方丹先生离职后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蒋方丹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了公司专利、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其作为

发明人之一申请的专利均为职务成果，该等专利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所有，不存

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职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

根据公司与蒋方丹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技术保密承诺及声

明》等相关协议文件，双方明确约定了关于技术、制造方面的秘密以及其他商业

秘密的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蒋方丹先生对其知悉的公司技术、制造方面

的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蒋方丹

先生存在违反保密协议条款等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高度重视技术人

才的引进和培养，已经形成了结构完整、后备充足、技术专业且全面、经验丰富的

研发团队，具备持续创新的人才基础，能够保障公司保持技术先进性和持续创新

能力。

截至2021年、2022年及2023年半年度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555人、

760人、1,056人。其中核心技术人员4人，人员稳定，具体人员如下：
年度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Guangchun Zhang（张光春）、王栩生、Tao Xu（许涛）、蒋方丹

Guangchun Zhang（张光春）、王栩生、Tao Xu（许涛）、吴坚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带来实质

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正常开展。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后，原蒋方丹先生负责的研发工作交由吴坚先生负

责。目前，吴坚先生已完成与蒋方丹先生的工作交接，公司研发部门结构完整、

人才后备充足，现有研发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公司研发团队仍持续投入对

公司产品与技术的研发工作。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研发团

队建设，加强研发技术人员的培养，同时通过外部招聘方式持续引进优质人才，

搭建研发人才梯队，提升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四、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研发团队、核心技术人员总体较为稳定；

吴坚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蒋方丹先生工作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等知识产权均为职务成果，该等职

务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之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且其已签署相关的保密协议

条款，其离职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

性；

3、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

未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网公告附件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调整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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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协议签署时间：2023年8月23日至9月28日

● 被担保人名称：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本期授信担保发生额：人民币26.30亿元

● 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 本次担保：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为上述下属子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贷款、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等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26.30亿元。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授信业务对外担保余额为357.29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6.34%，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56.79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期新增担保情况

为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在2023年8月23日至2023年9月28
日期间，累计发生的授信担保金额为26.3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22.55%。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8月23日至9月28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2年12月

30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授信及

资金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3年度内对控股子公司授信及资金业务提

供担保，年度内签署担保文件之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552亿元（或等值外币）。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代表根据担保实际发生情况在担保范围内

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参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8月23日至9月28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23
日至9月28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了确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并

结合目前业务情况，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规划，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

及业务发展需求。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担保风险

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授信业务对外担保余额为357.29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6.34%，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

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56.79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因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

三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 月29 日

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8月23日至2023年9月

28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被 担 保

人

盐 城 大

丰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常 熟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Canadi -

an Solar

Intern -

ational

Limited

苏 州 赛

历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苏 州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苏 州 阿

特 斯 新

能 源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盐 城 大

丰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常 熟 特

固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董事

谢 其

红

瞿 晓

铧

瞿 晓

铧

熊震

瞿 晓

铧

王 俊

峰

谢 其

红

熊震

经营范围

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销售：太

阳能相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研发、生产太阳能绿色电池及组件、

以太阳能电池片等新型光电子器件

为主的新型电子元器件及元器件专

用硅材料，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

后服务；从事境外太阳能光电、光热

发电等新能源电站项目及太阳能光

电应用产品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

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咨询服务；太

阳能硅片、电池板、浆料贸易；从事货

物及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太阳能组件、相关材料的贸易和销售

及投资控股。

太阳能光伏焊带研发、生产、销售及

相关软件研发；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进出口

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

太阳能光电、光热、风力发电、城市垃

圾发电及其他新能源在国内外项目

的投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项目

工程建设及电站运营管理；太阳能光

电应用产品在市政、交通项目的投

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及项目工程

建设；太阳能光电、光热应用产品与

建筑工程结合的投资、设计、开发、系

统集成、项目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

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设备、节能材

料的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应用技术的咨询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电力工程施工及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电力销售。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

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销售：太

阳能相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VA 太阳能电池封装胶膜的研发、

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被 担 保

人 与 上

市 公 司

的关系

控 股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控 股 子

公司

控 股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担保人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金 融 机

构

渣 打 银

行 苏 州

分行

花 旗 银

行 上 海

分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常 熟

分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苏 州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支

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苏 州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支

行

上 海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苏

自 贸 试

验 区 苏

州 片 区

支行

币

种

美

元

美

元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本 期

担 保

金额

4,000

5,000

2,200

70,

000

12,

000

26,

000

4,400

担保方

式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担 保 期

限

2023/9/

27-

2024/9/

26

2023/9/

4-

2024/9/

3

2023/9/

13-

2026/

12/13

2023/9/

15-

2026/9/

15

2023/9/

15-

2026/9/

15

2023/9/

25-

2024/9/

24

2023/9/

1-

2026/8/

31

8

9

10

11

12

13

折合人民币（参考汇率9月1日USC/CNY:7.1788）

常 熟 特

联 精 密

器 件 有

限公司

盐 城 阿

特 斯 阳

光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光 伏 电

力 （ 洛

阳）有限

公司

嘉 兴 阿

特 斯 阳

光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嘉 兴 阿

特 斯 阳

光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嘉 兴 阿

特 斯 阳

光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盐 城 大

丰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

公司

阜 宁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熊震

吴宇

袁 为

进

谢 其

红

熊震

谢 其

红

谢 其

红

邹珉

光伏接线盒及连接器研发、生产、销

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许可项目: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设计、制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

电池片、太阳能硅片、太阳能发电应

用系统、太阳能电站及相关产品，销

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

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金属制品销售;电力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塑

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销售：太

阳能相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 资 子

公司

控 股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控 股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苏

自 贸 试

验 区 苏

州 片 区

支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盐 城

分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洛

阳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兴

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兴

分行

恒 生 银

行 （ 中

国）有限

公 司 南

京分行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4,400

10,

000

6,380

20,

000

5,000

38,

000

262,

989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2023/9/

1-

2026/8/

31

2023/8/

9-

2024/8/

8

2023/9/

19-

2026/9/

19

2023/8/

22-

2024/8/

22

2023/8/

22-

2024/8/

22

2023/9/

25-

2026/9/

25

注：因金融机构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早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应金融

机构要求担保起始时间与其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相一致，故导致担保起始时

间早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被担保人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大丰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Canadian Solar In-

ternational Limited

苏州赛历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苏州阿特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阿特斯新能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特固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常熟特联精密器件

有限公司

盐城阿特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阿 特 斯 光 伏 电 力

（洛阳）有限公司

嘉兴阿特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阿特斯阳光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阜宁阿特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币种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美元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资产总额

2022.12

.31

700,031

443,827

1,162,

725

145,642

24,634

430,870

127,211

50,628

48,564

372,994

490,054

458,157

48,496

417,610

2023.6.

30

1,225,

492

534,962

1,160,

502

213,008

31,404

782,514

138,198

59,070

54,159

448,244

447,556

696,683

40,164

442,825

负债总额

2022.12

.31

127,487

365,111

1,029,

986

139,007

11,531

293,558

77,670

27,418

31,211

293,447

304,413

380,060

28,579

327,830

2023.6.

30

75,561

451,302

1,021,

781

179,753

16,839

568,140

84,504

34,754

33,992

357,494

252,881

592,504

17,532

349,731

资产净额

2022.12

.31

572,544

78,716

132,739

6,635

13,104

137,313

49,541

23,210

17,353

79,547

185,641

78,097

19,917

89,780

2023.6.

30

1,149,

932

83,660

138,721

33,256

14,565

214,374

53,695

24,316

20,167

90,750

194,675

104,179

22,632

93,094

营业收入

2022 年

度

26,984

862,079

1,599,

297

402,987

49,341

414,786

101,078

85,379

41,913

346,335

534,854

777,653

154,778

648,760

2023 年

1-6月

23,375

435,800

750,952

279,484

25,958

718,711

49,873

35,087

27,248

391,155

274,293

590,108

32,270

237,540

净利润

2022 年

度

-154

18,651

-3,623

4,434

1,095

5,595

6,093

4,829

2,846

12,986

13,255

17,981

7,496

13,159

2023

年 1-6

月

3,510

13,415

12,403

19,819

1,421

13,241

4,153

1,106

2,814

11,203

6,531

26,082

2,996

1,377

注：如上财务数据均为单体口径。

B29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9月29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质权设立概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12
日、2023年8月3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都宝莫矿业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宝莫”）通过现金方式购买湖南

众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醴陵市日景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景矿

业”）36%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8,357.2477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8月15
日、2023年 9月 1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

司拟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公告》（2023-022）以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公告》（2023-033）。

2023年 9月，成都宝莫按《股权收购协议》约定，支付完毕第一笔收购价款

10,000万元。日景矿业完成变更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

手续，并取得了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2023
年9月22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醴陵市日景矿业发

展有限公司36%股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股权收购协议》约定，成都宝莫支付完毕第一笔标的股权收购价款后，蔡

建军将持有的日景矿业38.5%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8,937.6122万元）登记在成

都宝莫名下或是办理完毕将日景矿业38.5%的股权质押登记给成都宝莫的相关

质押登记手续。近日，成都宝莫收到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

设立登记通知书》【(醴陵)股权质设字[2023]第15239号】，具体情况如下：

质权登记编号:430281202309270002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醴陵市日景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81074958174P
出质股权数额:8937.612155万元

出质人:蔡建军

出质人证件号码:4307021973********
质权人:成都宝莫矿业有限公司

质权人证件号码:91510100MA65MA4PXN
二、备查文件

1、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6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质权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菱电电控”）于

2023年9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

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根据《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在征询公示意见后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相关公

示情况及核查结果如下：

一、公示情况

（一）公司于2023年9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

露了《激励计划》《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

单》”）。

（二）公司于2023年9月19日至2023年9月28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

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向

监事会提出反馈意见。

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三）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激励对象名单》、拟激励对象身份证件及与公司或公司

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示结果，公司监事

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

处。

（四）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外籍员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其作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88667 证券简称：菱电电控 公告编号：2023-046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15日分别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2.7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

要求的理财产品，并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行使决策

权、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8）。

一、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概况

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购买了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德胜支行的大额存单。近期因资金使用需要，公司提前赎

回人民币1,000万元，收益人民币19,500元也已划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管理额度

现金管理授权总额度

现金管理产品类型

招商银行大额存单

光大银行大额存单

光大银行大额存单

实际投入金额

22,000

5,000

4,000

31,000

实际收回本金

3,000

5,000

1,000

9,000

实际收益

44.83

331.38

1.95

378.16

27,000

11.01%

2.63%

22,000

5,000

27,000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9,000

0

3,000

22,000

说明：按照期间单日最高余额计算表中的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净利润分别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按照税友股份 2022年度合并报表提供数据；现金管理授权总额度为 2023年授

权额度。

特此公告。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3171 证券简称：税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1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则要求，公司应至少每月披露一
次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进展
2023年 9月 16日，公司收到深圳市特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公司失控子

公司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盘珠宝”）出具的《解除
担保通知书》，大盘珠宝在（2019）深国仲涉外裁 4994号裁决书及（2019）深国
仲涉外裁 6420号裁决书中的连带担保责任于 2023年 9月 16日解除，大盘珠
宝在前述裁决书中的连带担保事项已消除。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号）。

截至目前，公司各项庭外重组工作均有序推进中，如有进展，公司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法院尚未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法院最终能

否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
性。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七）项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
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状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
发展轨道；若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
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
项》等的有关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40 证券简称：*ST爱迪 公告编号：2023-074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威腾”）于2023年9
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已离职的30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124.2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的公告》。

近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注

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 124.25 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已

办理完成。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研发骨

干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注销原因及数量合法、有效，且流程

合规。本次注销不会影响公司股本结构，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23-062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研发骨干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1117号）核准，于 2021年 4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李东茂先生和刘愉婷

女士为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法定持续督导期限至2023年12月31日。

近日，公司收到民生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由

于李东茂先生工作发生变动，民生证券决定委派黄颖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

李东茂先生的工作，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责任。本次保荐代表人变

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愉婷女士和黄颖先生，两位将继续履行对

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和义务，直至相关工作全部结束。

公司董事会对李东茂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及持续督导期间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8日
附件：

黄颖先生个人简历

黄颖，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现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经

理，证券业执业证书号码为S0100723060007。先后主持或参与的项目包括道氏

技术（300409）再融资项目、新劲刚（300629）重大资产剥离项目、炬申股份

（001202）IPO项目等。其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001202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8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